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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3年四川省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

课题研究立项申报的通知

民办中小学(幼儿园)、 高职院校及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

和《四川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》 的规定，充分认识发展民办教育

的重要意义，引导和鼓励本省从事民办教育的工作者积极开展教
育教学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，促进民办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，

推进构建我省民办教育的高质量发展，为我省民办教育事业的进

步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。经研究四川大和公众教育评估
研究院组织开展2023年四川省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课题研究立

项申报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，加快推进

民办学校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，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在民办

学校得到贯彻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教育需求要求民办教育必须把
办学特色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。在坚持教育的公益性、
坚持依法办学、坚持立德树人的基础上，共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，

提高内部治理能力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走优质特色的新时代发

展道路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、积

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。

二、 课题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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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课题参照《2023年度四川省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研
究课题指南》 (见附件)所列研究选题申报，也可以自行确定研

究选题，自拟申报题目。

三、申报资格

(一)本省从事大、中小学、幼儿园和中专职校公办、民办

教育的教师、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(包括校长、教导主

任和教科院、教发院等从事教研、教科研、德育研究的人员)、
民非教育教学研究院等相关专门从事民办教育的工作人员等。

(二)申报以一人或小组均可，如以课题组形式申报，总人

数不得超过5人，且申报者必须是本研究课题的负责人，课题组
其他成员也必须有参与所申报课题研究工作的安排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(一)研究的领域应在教育思想、课程教材、教育教学过程、

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、教育教学评价、教育教学管理
等实践或理论研究的范围内。

(二)研究的课题必须在实践或理论上对促进教育教学改革、

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。

(三)课题研究周期一般课题不超过一年，重点课题不超过

两年，自立项通知下发之日起始计。

(四)本年度课题研究成果参加四川省民办教育科学研究优
秀成果评选。

五、成果形式

结项成果的形式为研究报告、社会调查报告、论文均可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(一)部门推荐、材料提交。

欢迎有关单位统一组织申报、汇总。
(二)报送材料包含《2023年四川省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研

究课题立项申请书》 一 式二份、 《2023年四川省民办教育高质

量发展研究课题汇总表》 一 式一份，加盖单位或推荐部门公章后，
将材料纸质版 寄送至以下联系地址， 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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